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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6960        证券简称：永平资源        主办券商：安信证券 

 

山东永平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关于对

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相关文书的全称：关于对山东永平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行

政监管措施的决定 

收到日期：2019 年 12 月 2 日 

生效日期：2019 年 12 月 2 日 

作出主体：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措施类别：行政监管措施 

涉嫌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 

    山东永平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涉嫌违规的事项类别： 

1.未按规定履行短期借款、抵押事项事前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2. 股东大会会议记录不规范、资料不完整 

3. 2018 年度财务报告披露的部分财务数据前后不一致 

4. 投资收益确认依据不充分 

5. 营业收入存在跨期入账情况 

6. 其他非流动资产科目核算不规范 

7. 部分贷款、土地款流向方为公司前员工赵文鹏，部分大额资金划转无商业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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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二、主要内容 

（一）涉嫌违规事实： 

1、未按规定履行短期借款、抵押事项事前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 2018 年度向工商银行高密支行存在两笔保证借款共计 6,171 万元，其

中第一笔借款 2,491 万元，公司进行了事后审议程序及补充披露；第二笔借款

3,680 万元，公司未按照规定履行相关审议程序，该笔借款公司同时将价值 350

万元的机器设备作为抵押，但在 2018 年年报及财务报表附注中均未披露上述抵

押事项。 

2、股东大会会议记录不规范、资料不完整 

公司相关股东大会会议记录未记录计票人、监票人姓名，也未见相关人员

签字，且未制作会议登记册，不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3、2018年度财务报告披露的部分财务数据前后不一致 

根据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截至 2018 年末，公司抵押给高密农商行办理

2,410 万元短期贷款的土地和房产账面价值为 2,427.18 万元，但财务报表附注短

期借款中披露该笔抵押借款的押抵物原值为 1,097.35 万元，净值为 860.15 万元，

两者前后不一致。 

4、投资收益确认依据不充分 

2018 年 6 月公司与盛德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山东盛平再生资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平资源），公司认缴出资比例为 30%，2019 年 7 月你公司

退出该投资项目不再为盛平资源的股东，在此期间内，公司未实际出资。2018

年度报告中，公司依据盛平资源 2018 年度审计报告，以认缴出资比例计提确认

投资收益 7,774,392.00 元。公司实缴出资为零并未能提供收益分配具体约定的情

况下，确认上述投资收益缺乏依据。 

5、营业收入存在跨期入账情况 

（1）公司 2019 年 2 月确认对宣化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废钢收入

1,694,205.06 元，但所附凭证附件中过磅单及公司物资出库单时间均为 2018 年

9 月。 

（2）公司 2018 年 3 月确认对烟台泓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收入不含税金

额 9,668,155.71 元，但所附凭证附件中入库单、称重单及公司出库单和过磅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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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的日期均为 2017 年 11 月-12 月。 

6、其他非流动资产科目核算不规范 

根据 2018 年年报，截至 2018 年末，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共计 119,030,119.00

元，包括平安大道土地预付款 33,280,000.00 元，高密市胶河疏港物流园区土地

预付款 35,750,119.00 元，连清大街土地预付款 50,000,000.00 元。对于高密市胶

河疏港物流园区土地预付款，公司仅按照与高密市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理委员会

签订的帮助公司依法取得土地用地指标并依法取得某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

相关协议进行账务处理，未提供相关土地转让协议等充分依据。对于连清大街土

地预付款，2013 年 5 月，公司与高密市胶河疏港物流园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了土

地使用权转让协议，协议中约定土地总价款 5,000.00 万元。该土地转让款全部由

山东三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三集团）代公司支付，公司未及时对上

述账务进行处理，直到 2018 年 12 月进行债权三方转让时才予以确认，账务处理

不规范。 

7、部分货款、土地款流向方为公司前员工赵文鹏，部分大额资金划转无商

业背景 

（1）2018 年 3 月 16 日，公司向高密市红脉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支付收购废

钢货款 350 万元，该款项于当日通过三三集团及李筱娜（公司员工）账户转入赵

文鹏账户，赵文鹏 2019 年之前为你公司员工。 

（2）2018 年 3 月-7 月期间，公司分多次向高密市红脉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转

款，款项于同日转入赵文鹏账户，金额共计 6,020 万元。 

（3）2018 年 4 月 28 日，公司支付康利保洁土地款 560 万元，同日，康利

保洁向吴宗品转款 560 万元，吴宗品向赵文鹏转款 560 万元。 

（4）2018 年 5 月-7 月期间，公司分多次向山东新时代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转

款，款项于同日通过王华、吴宗品账户最终转入赵文鹏账户，金额共计 3,107 万

元。 

上述多笔大额资金划转未见相关交易合同及商品收付等交易结算内容，资金

流转无商业背景。 

 

（二）处罚/处理依据及结果：  

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公司《章程》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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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会令第 96 号）第三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二十条的规定，根据《非上市

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山东证监局决定对公

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诚信档案。 

 

一、 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收到了证监局的自律监管措施，目前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活动构成重大

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有序开展。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收到的上述监管措施将会对公司的财务方面产生较大影响，公司将会根

据上述问题积极整改，健全内控制度，加强专业知识学习，依据财务制度及相关

法规进行账务处理，提升财务核算水平。 

 

（三）是否存在因不符合创新层标准而被调整至基础层的风险： 

□是 □否 √不适用  

 

二、 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一）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1. 公司将按照《业务规则》及《信息披露细则》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保证会议资料的完整性，完善公司治理，规范运作。 

2、针对警示函中涉及的相关问题，公司将及时开展自查，对于存在的问题

和不足，公司将积极进行整改，提高自身信息披露质量，健全内部控制制度，维

护公司利益。 

 

三、 备查文件目录 

《关于对山东永平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行政监管措施的决定》

（（2019）6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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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永平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4 日  


